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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示范城市与地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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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为强化对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效应的理解，改善资源衰退型城市发展困境，文章基于 2003—2017

年 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新能源示范城市设立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立促进了区

域经济增长，且随着政策不断推进，经济增长效应不断强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成

长型和衰退型城市表现更加明显。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强化是新能源示范城市经济增长效应产生的重要传导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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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城市依靠高污染、高耗能推动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这些城市逐渐出现产业发

展疲软、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发展[1]。面对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需求突出的矛盾，习近

平总书记在 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必须

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同时，2017年《中国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 60.4%，

同比下降 1.6个百分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费量约为 9.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10.5%，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

费总量比重达 20.8%，同比上升 1.3个百分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不仅在改善整体能源组合方面处于中心地位，并且现在被认为

是广泛可接受的可持续增长途径[2]。然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我国对新能源发展存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推动端、环境支持端

以及市场拉动端等政策支持不足问题[3-4]。为了促进城市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发挥新能源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城市经济持

续增长方面的作用，2014 年 1 月 8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公布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名单（第一

批）的通知》，建立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能源示范城市是能源政策的一种制度性尝试。以往，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目标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以实现经济

可持续增长，而目标约束类政策面临着实施的障碍，这种障碍以及促进地方能源转型的期望促使中国通过试点项目在地方一级

试验能源政策[5]。那么，这种政策试验能否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可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关注，而了解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揭示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和制定能源政策具有重

要的意义[6]。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与能源经济文献中的其他问题相比，检验能源政策的有效性是一个新的话题[7]。学者们对新能

源示范城市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关注不足，少量的文献倾向于考察新能源示范城市的规划建设
[8]
、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建设

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意愿和能力[9]以及新能源示范城市所带来的环境减排效益[10]。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研究倾向于使用探索性分

析、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很难科学估计政策的有效性。此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现有对能源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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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聚焦于发达国家，且多是跨国的视角，鲜有从国家内部入手，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如何

通过新能源示范城市的试点实验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有助于破解城市“资源诅咒”的困境，

目前尚未得到实证的检验。因此，关于能源和自然资源问题的政策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吸引力
[11]
。 

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研究内容上，与既有的运用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能源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相比，本文借助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作为外生政策，评估能源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可能的影响机制，

这将为能源结构的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意义以及进一步激发资源衰退型城市的经济活力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2)在研究

方法上，本文以双重差分方法分析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并用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反事实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能够较好地纠正样本的选择偏误以及遗漏变量等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内生性问题；(3)规划和建设可持续的能源系统需要长期

准备和高额的初始投资，可能会与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目标展开竞争
[9]
，因此，在地方一级推动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能否

产生预期的经济增长政策效果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命题。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政策背景 

试点政策虽然不能取代中央现有的政策和目标，但旨在刺激地方的政策制定，以期城市能够借助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政策来

应对经济发展困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型城市累计生产原煤 529亿吨、原油 55亿吨、铁矿石 58亿吨、

木材 20亿立方米，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推动地区经济的快

速增长，也会引起“荷兰病”，使资源型地区陷入经济不可持续的困境，推动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

的重要问题
[12]

。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份额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政策议程，碳密集型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费面临

着越来越严格的监管[13]。因此，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旨在通过尽量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充分地利用当地的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使可再生能源在城市的消费结构中占据较高比例或者较大规模，减少经济增长对传统能源的消耗依赖。 

2012年 5月，国家能源局正式启动了新能源示范城市的申报工作，申报主要标准是：城市新能源消费占比 3%或者不低于 10

万吨标准煤，太阳能、风能等需要有两项指标达标，且 2015 年末新能源消费不得低于 6%。此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对新能源发展作出了部署，并提出 2015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 4.78 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并提出要组织 100 个新

能源示范城市，积极推动地热能、海洋能等新的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加速了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到来。2014 年

1 月，国家能源局正式决定在 81 个城市和 8 个产业园区开展首批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创建工作。2016 年 11 月，甘肃

敦煌市、西藏日喀则市、江苏扬中市获批成为国家高比例新能源示范城市。 

名单公布后，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与支持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例如，甘肃省敦煌市出台的《敦煌十三五新能源发展

规划》，规划建设了敦煌光电产业园区，目前已建成 60 平方公里，并创造性地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旅游业相融合，将新能源

产业项目建设成光电博览园，集成办公、旅游接待等一体化的项目，光电博览园成功创建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激发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活力。据敦煌市政府统计，仅 2017年，敦煌市光伏发电上网电量就达到 5.46亿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达 4.91亿元。

由此可见，新能源城市的建设不仅有利于缓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岗位，进而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就业

等多重目标。 

（二）研究假说 

1.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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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遵循“新城市、新能源、新生活”的理念，推动城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战略，形成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的潜在互动治理体系。无论是在技术端还是在市场端，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孕育均需要国家或者地方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而且新

兴产业往往会替代落后产业并带动互补性产业的发展，新产业的先进性、经济性、适用性以及配套的服务是改变消费者行为习

惯、取得市场认可的关键[3]。对地方政府而言，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是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实验、用分权方式促使地方发展新政策。

在这种授权下，应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治理积极性，依据自身的意愿和能力选择适合于本地区的新能源发展策略，出台有利于

行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吸引投资企业的入驻，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援助之手”角色。如地方政府通过建立新能源金融服务体系

或者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发展新能源产业，确保企业高效、可持续和最低成本进入新能源行业，以激活和发展新能源市

场，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对公众而言，政府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宣传会强化公民的环保意识，促进公民对发展新能源的

理解与支持，甚至进入到与新能源相关的服务行业就业，提升本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 

对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必然会强化对传统污染性行业的环境规制，已有的研究认为，对污染性行业的

规制会拉升污染性行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迫使企业停产或者转移，进而将资源投入到政策利好的新能源产业[14-15]。另一方面，随

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污染类企业可能会引进一些针对污染项目的环保服务，促进地区产业合理化[16]。此外，近年来，国际

能源价格的波动加剧了依赖能源进口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而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促进开发和利用新能源，能够降低我国对

石油等传统能源的进口依赖，实现有效的能源供给，进而有利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2.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制分析 

(1）产业结构效应。新能源市场的发展是政策持续性推动的结果
[17]
。Lund 认为，新能源政策会带来重要的产业成果，在大

多数情况下，强化国内新能源的发展将促进产业投资活动的多元化发展[18]。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RE-CDM）在中国农村地区的

实施社会效益进行评估发现，生物质能项目可以为非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而风能项目则通过促进劳动力进入第一产业而

促进农村的发展[19]。逯进等的研究发现，在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号召，倾向于“被

动”改变现有能源消费结构，限制高耗能生产模式，从而对已有的产业体系产生冲击，倒逼产业结构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10]。

对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无论对于资源型还是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严

厉程度的增加均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趋于有利[20]。此外，清洁能源项目也会吸引外商对东道国的投资，促进产业规模

的增大，实现规模经济。综上，在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倾斜稳定了企业家对新能源产业投

资的预期，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增多激发了产业活力；另一方面，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人力资本、

要素等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最终，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为了实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要素会逐渐向生产率水平高

的优势产业集聚，进而提高经济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通过发挥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2）技术创新效应。创造性活动投资的固有风险和潜在汇报的扭曲性质意味着投资人可能难以评估在研发方面投资的潜在

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善投资政策可能会对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因此，随着环保经济活动的日益迫

切，政策在刺激环境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可以成为影响企业向可再生能源技术方向努力的有效工具[21]。新能源

示范城市建设中政府作为外部力量，政策干预行为促进了新能源技术的扩散，减少了风险，增加了资本的可获得性和承受性，

而技术创新与扩散又会降低新能源产业的生产成本，优化能源使用效率。Johnstone 运用专利数据研究了 OECD 国家的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公共政策，如税收抵免、投资激励等措施促进了风力发电技术、海洋能专利等申请，而且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也有很大的差异性[22]。对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权、配额分配等推动能源转型的政策进行分析表明，这些工

具有力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23]。基于技术视角的考察，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吸收能力与能源产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表明，

可再生能源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使能源效率得以提升，进而提升了能源产业的能源利用率、降低能源强度、减少了要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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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降低成本的视角提升了能源产业经济效益[24]。综上，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促进了个体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在技术创新的

作用下，新能源发展的成本得以降低、效率得以提升，产生了创新的补偿效应，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

提出假说 3。 

假说 3：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通过发挥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三、识别方法、变量和数据 

（一）识别方法 

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为研究提供了一项自然实验，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双重差分的评估模型，以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的

建立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在样本的选取上，以能源部 2014年 1月公布的第一批新能源示范城市名单为处理组，并剔除了县

级市以及产业园区的样本。考虑政策文件发布在上半年，将 2014年作为政策冲击年份，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影响。

参考已有的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ct 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对数（lngdp）与人均生产总值对数（lnpergdp），用于衡量城市的经济发

展水平；DIDct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 DIDct=Treatc×Policyt，在本文的研究区间段内，若城市 c被设立为新能源示范城

市，则 Treatc=1，反之，则为 0；政策冲击变量为政策实施之后为 1，实施之前为 0；其中 c、t代表城市和年份；Xct代表控制变

量；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c代表城市固定效应；εct为随机误差项；β1即为本文感兴趣的新能源示范城市所带来政策效应，若

β1显著为正，则证明新能源示范城市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 

（二）数据与变量设定 

本研究基于 2003—2017年 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来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政策在各个地区

的异质性。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库，主要解释变量的数据根据能源部网站公布的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名单

整理而成。 

在变量设置上，与刘瑞明等[25]以及郭峰等[26]、张国建等[27]的研究相一致，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作为

因变量，用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核心的解释变量设置如“识别方法”部分的介绍。同时，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

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28]。专利数据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CNRDS 数据库公布的实用型、发明型、外观型专利数据为主[29]，因

此，本文以 CNRDS数据库发布的专利数据作为另外一个机制变量。 

除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会对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外，还有一系列影响 GDP 增长的因素，本文尽量排除这些外生的干

扰，以估计政策的净效应。借鉴张国建等[27]、马光荣等[30]以及邵帅等[31]的研究，本文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使用人口规模

（lnpeople）取对数来衡量经济的集聚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second）来衡量产业结构对经济的

影响；同时，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lnfdi）取对数反映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humcapit）用高等教育人数占总

人口数比重来反映；政府干预水平（ganyu）则用政府支出水平减去科技支出部分占总的 GDP比重衡量；采用房地产投资总额增

长率（invest）来反映投资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用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居民储蓄率（chuxulv）的影

响。以上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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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GDP总值（lngdp） 15.9092 1.0734 16.1528 1.0736 15.8417 1.0637 

人均 GDP（lnpergdp） 10.1308 0.8461 10.2302 0.8381 10.1032 0.8463 

人口规模 Unpeople） 5.8566 0.6930 5.9637 0.6410 5.8269 0.7040 

居民储蓄率（chuxulv） 0.8215 0.7207 0.8092 0.5873 0.8249 0.7536 

第二产业比重（second） 48.3419 11.0351 48.7523 11.1937 48.2282 10.9898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lnfdi） 9.6009 1.9472 9.8880 1.8795 9.5190 1.9587 

人力资本水平（humcapit） 0.0157 0.0216 0.0200 0.0240 0.0145 0.0208 

政府干预水平（ganyu） 0.1859 0.2125 0.1672 0.1477 0.1911 0.2270 

投资增长率（invest） 0.2617 1.8554 0.2100 0.8689 0.2761 2.0481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平行趋势分析 

双重差分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不存在新能源示范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的条件下，受到处理

的实验组和没有受到处理的非实验组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本文展示了 2013年之前地区 GDP和人均 GDP的趋势图，如图 1所示，

并将 2014 年作为政策冲击年份。从图 1 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均 GDP 还是地区总的 GDP 在 2014 年之前的两个组别之间的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由此证明，本文双重差分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 

 

图 1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前的平行趋势事前检验 

（二）基准回归与地区异质性结果分析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地区 GDP以及人均 GDP的基准回归结果以及动态效应展示，四个模型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模型（1）和模型（2）分别汇报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对地区 GDP总值和人均 GDP的影响，可以看出，Treat×Policy(Did）回归系

数为 0.0438、0.0262，且两者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人均 GDP 和总

的 GDP水平。因此，假说 1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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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4）列示了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动态效果，新能源示范城市对人均 GDP 以及总的 GDP 的效应从政策实施当年就

显现出来。总体而言，政策效应均呈现逐年强化的效果，这也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控制变量中，居民储蓄率与人均 GDP 之间表现出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储蓄率越高，其消费水平就会有所降低，从

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二产业比重以及外商投资水平的上升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丰富的人力资源则为经济增长注入了

新的动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过强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对于人均 GDP而言，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 GDP增长，这与邵帅等[31]

的研究相一致。 

从地区异质性来看，政策效果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政策效果最为明显，而中、西部

地区政策效果则比较有限。可能的原因是受到政策和资源倾斜的影响，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能源基础设施、服务和能源利用效

率，加上人力资本、技术条件以及资金支持等，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此外，已有研究

认为，在环境规制情形下，会刺激企业进行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并最终代替甚至创造超出能源替代带来的成本[32]。

与之相对，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传统能源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资金等有限，在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抵消了新能

源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 

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中对全国资源型城市的综合分类，本文设置了四类城市的虚拟变量

并分别进行回归。分别展示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城市异质性。可以看出，新能源的

发展对再生型城市总的 GDP、人均 GDP的增长效应突出，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在推动经济增长

方面的作用。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衰退型城市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衰退型城市而言，由于依靠传统

的能源“起家”，城市的各种产业和部门均集中在传统能源上，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而传统能源消耗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所

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荷兰病”效应均比较突出，新能源的发展能够为城市培育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能源组合、促

进城市功能的完善。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得到了转换，以往的环境污染问题就得到缓解，重新激发了城市发展的活力。 

（三）机制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结果中已经证明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了进一步探究政策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经济发

展，借鉴温忠麟等[33]的研究构建了如下方程： 

 

其中，M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分别表示结构效应（jiegou）、技术创新效应（innovation）。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的检验步

骤，若在回归中 µ1与 µ2均显著为正，且 µ1的系数与之前相比变小了，则说明 M 为部分中介变量；若在回归中 µ1不显著，µ2显著

为正，则说明 M为完全中介变量。 

根据上述公式，展示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模型（1）看，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促进了产业结

构的优化，回归系数为 0.0254，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样，模型（2)(3）回归系数分别为 0.0404和 0.0227，且均在 5%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地区 GDP 与人均 GDP 的增长。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通过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平台，

发展了更多的新能源产业，如近年来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等，实现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来源变得更加包容。

同理，在模型（4）中，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原因为在国家新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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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下，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新能源的热情，地方政府与企业在政策牵引与支持下，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效率的改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至此，假说 2和假说 3均得到了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一）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是重要的因果推断方法，但它要求数据为随机控制或者自然实验，然而这一要求在社会科学中较难得到满足[34]。

为了矫正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政策选择可能存在的偏误，如选择的结果是根据城市的地理、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来决

定的。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通过 Logit 模型估算出倾向得分，即样本城市被选为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条件概率，以此将

新能源示范城市与具有相似观测属性的非示范城市进行配对，将匹配成功后的对照组结果作为处置组的反事实结果，以减轻可

能偏差。对数据进行匹配后的结果如图 2所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前后具有较大的重合区域，较好地满足了共同支撑条件。 

 

图 2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对比 

此外，图 3 展示了各个变量匹配之后的标准化偏差。可以看出，匹配之后，各个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率均有所降低，且基本

上都在 0线附近，说明匹配后的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变量特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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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各个协变量的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率(%) 

经过匹配后，可以进一步计算平均处置效应。模型（1）和模型（2）分别采用卡尺内 1 对 3 的半径匹配方法，可以看出平

均处置效应分别为 0.0461、0.0249，且分别在 5%、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经济发展水平积极

的处理效应，也与前边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相一致。为了检验模型（1）和（2）中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了更多的匹配方法，

如果其他方法的结果是稳健的，则证明估计是无偏的。核匹配与卡尺内的半径匹配结果基本一致，且在 5%、10%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因此，不同匹配方法下倾向得分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二）安慰剂检验 

本文与范子英等[35]、Liu 等[36]、周玉龙等[37]的研究相一致，借助安慰剂检验的思想，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 2 年，若

Treat×Policy 的系数依然显著，则证明政策的效应非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带来的，反之则证明政策有效。无论是对于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还是地区生产总值，Treat×Policy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并非是随机的。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03—2017年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新能源示范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显著

地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且随着政策的深入，效果更加显著。对地区异质性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

政策效果在东部和中部城市更加明显。通过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考察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建设有利于重新激发资源衰

退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也促进了成长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对新能源示范城市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进行检验发现，新能源示

范城市建设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变迁，产生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此外，依托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新能源发

展的重要依托——科学技术得以发展，进而产生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对新能源示范城市建

设的理解，所带来的政策启示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有序扩散，提高政策供给质量。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促进有条件的城市有序建设新能源示范城

市，优化新能源城市的空间布局，但也要防止其盲目扩散。同时，试点地区应该借助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这一绿色发展的“助

推器”，完善和细化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和意见，引导辖区内的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产业。政府部门要做好新能源产业

引进与发展的服务工作，破除阻碍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障碍，优先审批重点扶持产业，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制度供给高地。 

（二）依托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平台，推动新能源发展“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科学技术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量，推动科学技术在新能源 84领域的利用至关重要。为此，地方政府要强化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培养新能源技术人才，

推动创新性与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应该明确新能源技术发展的路径，提高对光伏产业等依靠国外技术的主要领域的资金投入和

研发，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新能源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以新能源示范城市发展为契机，促进资源衰退型城市产业多元化，重新激活城市增长能力。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

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受制于资源禀赋的约束，以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过多的碳排放等一系列问题
[38]，尤其是对于那些资源型城市而言。为此，应该依托新平台以及地区优势，推动旧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资金、技术等与传

统能源部门的逐渐解绑，促进人力资本向新能源产业部门的整合与发展，从而实现城市活力的再生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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